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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实通信在从事上述业务时具有以下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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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资质名称

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服务能力甲级

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证书企业
综合代维专业甲级

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证书通信
基站专业甲级

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证书通信
线路专业甲级

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证书铁塔
专业甲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通信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力工程施工总
承包贰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贰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钢结构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子与智能化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输变电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施工劳务不分等
级）

安全生产许可证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四
级、承修四级、承试四级）

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2015)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45001-2018)

资质编号

通信(集)17116015
2024ZH0040JR1
2024JZ0037JR1
2024XL0038JR1
2024TT0039JR1
D144124316
D244741749
D244741749
D344082327
D344082327
D344082327
D344082327
D344082327
DL344399096

(粤)JZ 安许证字 [2023]013832
441802170010

GR202444002302

6-1-00127-2018
02423QJ32010237R1M
02423E32011280R4M
02423S32011191R4M

发证单位/直管单位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清远市清城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
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

务局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

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

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

2、新丝路成立于2017年8月18日，主要业务范围包括：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
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

2023年1月9日变更后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
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3、华赢租赁成立于2017年2月23日，主要业务范围包括：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
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
的商业保理业务（非银行融资类）。

2024年11月22日变更后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租赁业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
赁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综上可知，公司在开展数据机房建设维护及租赁服务器业务时具备开展业务的资质和能
力。

（2）历年来，你公司与上述主体开展业务的具体内容、业务模式、交易金额、往来款项情况，
公司收款及履约情况与主要合同内容是否相一致，如不一致，请说明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1、公司与泰盛亚德开展业务的具体情况
我公司从2018年1月起开始与泰盛亚德合作，为其维护其自有的兴义数据中心并签订了

《技术服务合同》;2018年2月起为其承建和维护汶川水磨镇数据中心和山东茌平数据中心，并
分别签订了《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系统集成技术服务合同》和《技术（维护）服务合同》；2021年4
月起为其提供服务器维护服务并签订了《服务器托管维护服务框架合同》，具体情况见下表：

（1）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项 目
名称

茌 平
数 据
中心

汶 川
数 据
中心

具体内容

我公司负责建
设 数 据 中 心 ，
具体内容包括
设 备 采 购 、项
目系统规划设
计 、系 统 集 成
调 试 服 务 、网
络 安 装 施 工 、
机房土建施工
和电力系统施
工等。

我公司负责建
设 数 据 中 心 ，
具体内容包括
设 备 采 购 、机
房及配套设备
的安装以及计
算机系统集成
设计、安装、调
试、维护、培训
等

业 务
模式

分 期
收款

分 期
收款

交易金额

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
总金额为 9,082.5万元，
两年分 7 次付款，2018
年 12 月 支 付 2,340 万
元，2019 年 3 月、2019
年 6 月、2019 年 9 月、2019年12月份、每次支
付 1,157万元，2020年 3
月 支 付 1,102.5 万 元 ，2020 年 6 月支付 1,012
万元。

双方合同约定总金额950 万元，两年内按季
度进行付款，前 7 个季
度每季度支付 120 万
元，第 8 季度支付 110
万元。

往来款项

2018 年 收 到 2,340 万
元，2019 年收到 1,657
万，债务重组前2019年
末长期应收款净额为4,877.94万元。根据双方2019年12月签订的《以
资抵债协议》以及相关
设备的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固定资产 1,805.65
万元，确认债务重组损
失 2,965.39 万元，2020
年收到 106.90万元后，
该项目无余额。

我司 2018年 12月收到240 万元，2019 年 4 月
收到 120 万元，债务重
组前 2019 年期末长期
应 收 款 净 额 为 569.14
万元，根据双方2019年12月签署的《项目终止
协议》我公司确认债务
重组损失 329.14万元，
重分类至应收账款 240
万元并全额计提了坏
账准备。截止目前未
回款金额120万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收款及履约
情况说明

2019年 6月起泰盛亚
德出现无法按时回款
的情况，2019 年 6 月
公司向北京泰盛亚德
发出《项目情况问询
函》，了解项目运营情
况；2019 年 9 月因茌
平数据中心供电方停
止供电，导致数据中
心停止运营，泰盛亚
德 业 务 无 法 正 常 开
展。

2019年 2季度起泰盛
亚德出现无法按时回
款的情况，后汶川于2019年 8月 20日遭受
特 大 泥 石 流 自 然 灾
害，数据中心及设备
受损严重，泰盛亚德
无恢复生产的计划，
业务无法正常开展。

（2）数据中心维护项目

项 目 名
称

兴 义 数
据中心

茌 平 数
据中心

汶 川 数
据中心

具体内容

我 公 司 负 责
维 护 数 据 中
心，提供技术

服务

我 公 司 负 责
维 护 数 据 中
心，提供技术
服务

我 公 司 负 责
维 护 数 据 中
心，提供技术
服务

业务模式

按月结算

按月结算，季
度支付

按月结算，季
度支付

交易金额

兴义机房维护项
目合同从 2018 年1 月 1 日开始，至2018 年 12 月 31
日 ，每 月 维 护 费400 万 元（ 不 含
税），按 月 结 算 。
合同总金额 5,088
万元，实际履行金
额为5,336万元。

茌平机房维护项
目合同从 2018 年6 月 1 日开始，至2020年 5月 31日，
每月维护费400万
元，按月结算，季
度支付。合同总
金额 9,600 万元，
实际履行14个月，
履行金额为 5,600
万元。

汶川机房维护项
目合同从 2018 年6 月 1 日开始，至2020年 5月 31日，
每月维护费 60 万
元，按月结算，季
度支付。合同总
金额 1,440 万元，
实际履行15个月，
履行金额为900万
元。

往来款项

我司账面累计确认
收入 5,033.96万元，
应收账款累计确认5,336 万元，实际收

款5,336万元。

我公司共确认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7
月 14个月的收入及
应收账款，账面累计
确 认 收 入 5,283.02
万元，应收账款累计
确认 5,600 万元，实
际收款 2,900 万元，
剩余2,700万的应收
账款于 2019年底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我司共确认 2018年6 月至 2019 年 8 月15个月的收入及应
收账款，账面累计确
认收入849.06万元，
应收账款累计确认900万元，累计已收
款金额为 509.57 万
元 ，未 回 款 金 额390.43 万元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收款及履约情况说
明

公司收款及履约情况与
合同约定一致

从2019年1季度起泰盛
亚德出现无法按时回款
的情况，2019 年 6 月公
司向北京泰盛亚德发出

《项目情况问询函》，了
解项目运营情况；2019
年 9月因茌平数据中心
供电方停止供电，导致
数据中心停止运营，泰
盛亚德业务无法正常开
展。 双方于2019年12
月签订了《技术服务（维
护）合同》终止协议。

从2019年1季度起泰盛
亚德出现无法按时回款
的情况，后汶川于 2019
年8月20日遭受特大泥
石流自然灾害，数据中
心及设备受损严重，泰
盛亚德无恢复生产的计
划 ，业 务 无 法 正 常 开
展。双方于 2019 年 12
月签订了项目终止协
议。

（3）服务器维护项目

项 目 名
称

服 务 器
维 护 项
目

具体内容

我 公 司 负 责
服 务 器 日 常
维护，故障处
理

业务模式

按月结算

交易金额

服务器维护项目
合 同 从 2021 年 4
月 1 日 开 始 ，至2022 年 12 月 31
日，每月根据实际
数量乘以单价结
算，按月结算，履
行 金 额 为 115.74
万元。

往来款项

我公司共确认 2021
年 4月至 2022年 11
月 20个月的收入及
应收账款，账面累计
确认收入 109.19 万
元，应收账款累计确
认115.74万元，实际
收款115.74万元。

公司收款及履约情况

公司收款及履约与合同
约定一致

2、公司与深圳创飞开展业务的具体情况
我公司通过全资孙公司新丝路对深圳创飞租赁服务器20,500台，深圳创飞租赁的服务器

托管在泰盛亚德的山东茌平数据中心（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信发街道永昌路与东外环交
叉口南100米路西）15,000台，和四川汶川水磨镇数据中心（地址：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水磨镇
工业园内）5,500台。具体情况见下表：

项 目
名称

设 备
租赁

具体内容

公司与深圳
创 飞 于2018 年 签
订了服务器
租赁合同，
合同约定，
深圳创飞租
赁 新 丝 路20500 台 服
务器。

业 务
模式

融 资
租赁

交易金额

合同约定租赁
期间 2018 年 6
月1日-2021年5月 31日,共 36
个月，每月 270
万 元 ，按 实 际
租 赁 季 度 付
款 ，合 同 总 金
额 9,720 万元，
实际履行 16个
月 ，履 行 金 额
为4,320万元。

往来款项

公司 2018年 6月 1日确认长期
应收款8,379.31万元，待实现融
资收益1,057.03万元，每月按应
收取租赁费将对应长期应收款
结转至应收账款，并按月确认
收入。该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
提前终止，新丝路于 10月 31日
收回租赁服务器。截止2019年
期 末 长 期 应 收 款 净 额 为 4,248.74万元，将冲毁的服务器损
失金额 686.02万元计入营业外
支出，收回服务器的公允价值251.21万元计入固定资产，剩余
金额 3,311.52 万元确认长期应
收款减值准备。截至 2019 年
末，累计结转至应收账款总金
额 4,320 万元，累计回款 2,460
万元，剩余 1,860万元已全额计
提坏账准备。

公司收款及履约情况说
明

由于电力供应的不稳定，
深圳创飞服务器运行处
于不稳定状态，导致服务
器收益下降，现金流不稳
定，履约能力出现问题。2019 年 5 月我公司向深
圳创飞发出《关于催收服
务器租金的函》催缴拖欠
租金，后 8月汶川数据中
心因洪水泥石流灾害受
灾损毁，9月份茌平数据
中心供电停止，北京泰盛
亚德停止了这两个数据
中心的运营。上述服务
器运营业务处于停滞状
态，对方已暂无履约能
力，故公司于 9月份停止
了 上 述 租 金 收 入 的 确
认。深圳创飞于 10月将
租赁服务器交还我公司。

3、公司与平潭仁安开展业务的具体情况
我公司通过全资孙公司华赢租赁对平潭仁安租赁服务器14,278台，平潭仁安租赁的服务

器托管在泰盛亚德的山东茌平数据中心（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信发街道永昌路与东外环
交叉口南100米路西）14,278台。具体情况见下表：

项 目
名称

设 备
租赁

具体内容

公司与平潭
仁 安 于2018 年 签
订了服务器
租赁合同，
合同约定，
平潭仁安租
赁华赢租赁14,278 台服
务器。

业 务
模式

融 资
租赁

交易金额

合同约定租赁
期间 2018 年 6
月1日-2021年5月 31日,共 36
个月，每月 178
万 元 ，按 实 际
租 赁 季 度 付
款 ，合 同 总 金
额 6,408 万元，
实际履行 16个
月 ，履 行 金 额
为2,848万元。

往来款项

公司 2018年 6月 1日确认长期
应收款 6,408万元，待确认融资
收益1,860.52万元，每月按应收
取租赁费将对应长期应收款结
转至应收账款，并按月确认收
入。该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提
前终止，华赢租赁于 10月 31日
收回租赁服务器。截止2019年
期 末 长 期 应 收 款 净 额 为 2,890.68万元，收回服务器的公允
价值 199.24 万元计入固定资
产，剩余金额2,691.44万元确认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截至2019年末，累计结转至应收账
款总金额 2,848万元，累计回款1,821万元，剩余1,027万元已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收款及履约情况说
明

由于电力供应的不稳定，
平潭仁安服务器运行处
于不稳定状态，导致服务
器收益下降，现金流不稳
定，履约能力出现问题。2019 年 5 月我公司向平
潭仁安发出《关于催收服
务器租金的函》催缴拖欠
租金，后 8月汶川数据中
心因洪水泥石流灾害受
灾损毁，9月份茌平数据
中心供电停止，北京泰盛
亚德停止了这两个数据
中心的运营。上述服务
器运营业务处于停滞状
态，对方已暂无履约能
力，故公司于 9月份停止
了 上 述 租 金 收 入 的 确
认。平潭仁安于 10月将
租赁服务器交还我公司。

（3）针对上述交易，你公司进行的会计处理，占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的比例。你
公司与上述主体之间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与上述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相关交易
是否应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回复：
1、公司与泰盛亚德开展业务的会计处理
（1）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a.茌平数据中心
2018年确认收入时：
借：应收账款 23,400,000.00
长期应收款 67,425,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1,386,339.86
应交税费 6,990,957.89
未实现融资收益 2,447,702.25
2018年回款时：
借：银行存款 23,400,000.00
贷：应收账款 23,400,000.00
2019年结转未实现融资收益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372,071.36
贷：财务费用-手续费 372,071.36
2019年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16,569,956.88
贷：长期应收款 16,569,956.88
2019年年末债务重组
借：固定资产 18,056,534.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2,075,630.89
投资收益一债务重组损失 29,653,835.11
应收账款 1,069,043.12
贷：长期应收款 50,855,043.12
2020年1月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1,069,043.12
贷：应收账款 1,069,043.12
b.汶川数据中心
2018年确认收入时：
借：长期应收款 7,100,000.00
应收账款 2,40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219,134.17
应交税费 1,020,856.63
未实现融资收益 260,009.20
2018年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2,400,000.00
贷：应收账款 2,400,000.00
2019年结转未实现融资收益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51,361.16
贷：财务费用-手续费 51,361.16
2019年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1,200,000.00
贷：长期应收款 1,200,000.00
2019年年末债务重组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208,648.04
投资收益一债务重组损失 3,291,351.96
应收账款 2,400,000.00
贷：长期应收款 5,900,000.00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2,40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2,400,000.00
2021年4月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1,200,000.00
贷：应收账款 1,200,000.00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1,20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1,200,000.00
（2）数据中心维护项目
a.兴义数据中心
2018年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53,36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0,339,622.6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3,020,377.36
2018年回款
借：银行存款 25,793,654.56
贷：应收账款 25,793,654.56
2019年回款
借：银行存款 27,566,345.44
贷：应收账款 27,566,345.44
b.茌平数据中心
2018年6月-2019年7月
借：应收账款 56,00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2,830,188.6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3,169,811.32
2018年-2019年回款
借：银行存款 29,000,000.00
贷：应收账款 29,000,000.00
2019年12月计提坏账准备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27,00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27,000,000.00
c.汶川数据中心
2018年6月-2019年8月
借：应收账款 9,00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490,566.04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509,433.96
2018年-2019年回款
借：银行存款 4,000,000.00
贷：应收账款 4,000,000.00
2019年12月计提坏账准备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5,00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5,000,000.00
2020年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1,095,729.86
贷：应收账款 1,095,729.86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1,095,729.86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1,095,729.86
（3）服务器维护项目
2021年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346,223.69
贷：主营业务收入 326,626.12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9,597.57
2021年回款
借：银行存款 300,000.00
贷：应收账款 300,000.00
2022年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811,178.23
贷：主营业务收入 765,262.4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45,915.75
2022年回款
借：银行存款 857,401.92
贷：应收账款 857,401.92
公司 2018年至 2022年间与泰盛亚德开展业务确认的收入分别是 170,322,455.16元、30,

943,396.23元、326,626.12元和765,262.48元，营业利润分别是40,022,430.82元、-24,897,149.13
元、116,553.87元和18,276.94元，占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5.62%和
13.65%，占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0.98%和2.05%，占2021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0.02%和-0.01%，占2022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的
比例分别为0.05%和-0.03%。

2、公司与深圳创飞开展业务的会计处理
2018年出租设备、确认收入、回款时：
A、借：长期应收款 83,793,103.45
贷：固定资产 73,222,811.54
未实现融资收益 10,570,291.91
B、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3,459,075.4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459,075.40
C、借：应收账款 18,900,000.00
贷：长期应收款 16,293,103.4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606,896.55
D、借：银行存款 10,000,000.00
贷：应收账款 10,000,000.00
2019年确认收入、回款时：
A、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3,505,768.31
贷：主营业务收入 3,505,768.31
B、借：应收账款 24,300,000.00
贷：长期应收款 21,407,157.58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2,892,842.42
C、借：银行存款 10,000,000.00
贷：应收账款 10,000,000.00
2019年融资租赁业务终止时
会计处理：将长期应收款余额46,092,842.42元与未实现融资收益余额3,605,448.20元差额

与管理层估计预期回收金额差异计提减值准备，托管于汶川数据机房中的服务器被泥石流冲
毁3310台，上述服务器损失金额6,860,159.75元转入营业外支出科目，收回的服务器按公允价
值2,512,056.00元计入固定资产。依据双方2019年12月25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一租赁第三条 下列各项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三）出租人因融资租赁形成的长期
债权的减值，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一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

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2,512,056.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3,605,448.20
营业外支出 6,860,159.75
信用减值损失 33,115,178.47
贷：长期应收款 46,092,842.42
2019年12月计提坏账准备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23,20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23,200,000.00
2020年-2021年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4,600,000.00
贷：应收账款 4,600,000.00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4,60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4,600,000.00
公司 2018年和 2019年与深圳创飞开展业务确认的收入分别是 3,459,075.40元和 3,505,

768.31元，营业利润分别是 2,789,694.67元和-50,206,051.63元，占 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
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0.11%和0.95%，占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0.11%和4.13%。

3、公司与平潭仁安开展业务的会计处理
2018年出租设备时：
借：长期应收款 64,080,000.00
贷：未实现融资收益 18,605,172.30
固定资产 45,474,827.70
2018年-2019年9月确认收入、回款时：
A、借：应收账款 28,480,000.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11,912,012.43
贷：长期应收款 28,480,000.00
主营业务收入 10,358,053.5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553,958.84
B、借：银行存款 12,460,000.00
贷：应收账款 12,460,000.00
2019年融资租赁业务终止时
将长期应收款余额35,600,000.00元与未实现融资收益余额6,693,159.87元差额与管理层

估计预期回收金额差异计提减值准备，将长期应收款净值转入固定资产1,992,427.00元，依据
双方2019年12月2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第三条下列各项适用其
他相关会计准则：（三）出租人因融资租赁形成的长期债权的减值，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会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 1,992,427.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6,693,159.87
信用减值损失 26,914,413.13
贷：长期应收款 35,600,000.00
2019年12月计提坏账准备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16,02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16,020,000.00
2020年-2021年收到回款
借：银行存款 5,750,000.00
贷：应收账款 5,750,000.00
借：信用减值损失一应收账款 -5,750,000.00
贷：坏账准备一应收账款 -5,750,000.00
公司 2018年和 2019年与平潭仁安开展业务确认的收入分别是 5,001,001.86元和 5,357,

051.73元，营业利润分别是 5,003,483.35元和-36,918,767.18元，占 2018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
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0.17%和1.71%，占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及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0.17%和3.04%。

由上述回复可知，公司与上述三主体之间的交易具有商业实质。根据上述三主体的工商信
息及股权结构可知，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询函2.请你公司律师对公司是否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中的
情形逐项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核查意见：
根据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出具的《关于中

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尤振专
审字[2024]第0108号）、《关于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涉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尤振专审字[2024]第0105号）、《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5]第0273号，以下简称“《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嘉
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尤振专审字[2025]第0060号），《中
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审计报告中所涉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尤
振专审字[2025]第0059号），《关于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尤振专审字[2025]第0061号），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等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尤尼泰振青对

《问询函》的回复意见、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公司出具的说明，本所律师对公司是否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
所列情形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尤尼泰振青于2025年4月11日出具的《关于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尤振专审字[2025]第0061号）及
《2024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发布的《2024年年度报告》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
往来情况汇总表》、公司提供的资料、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及出具的说明，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余额在1,000万元以上，
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
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
第（一）项规定的“存在资金占用且情形严重”的情形。

（二）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审计报告》《2025年一季度报告》、公司提供的企业

信用报告等资料、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及出具的说明，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不存在
“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
除外）在1,000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以上，且无可行
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的情形，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二）项规定的“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情
形。

（三）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及出具的说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均正常履职，公司不存

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三）项规定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无法正常召开
会议并形成决议”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尤尼泰振青于2025年4月11日出具的《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尤振专审字[2025]第0060号），以下简称“《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尤尼泰振
青审计了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尤尼泰振青认为“公司于2024
年12月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披露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综上，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四）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
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形。

（五）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等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尤尼泰振青出具的《2024年度审

计报告》、《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审计报告中所涉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的专
项说明》（尤振专审字[2025]第 0059号）、对《问询函》的回复意见及公司出具的说明，其认为
（2023）京仲裁字第2564号裁决执行情况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较大影响，公司2024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1,463,195,023.48元，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
第（五）项规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

（六）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及出具的说明，公司存在5个银行账

户及其工会委员会名下的 1个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因公司系控股型企业，仅作为控股主
体，并无实质经营业务该等银行账户被冻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收支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及出具的说明，以及尤尼泰振青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4月11日出具的《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5〕273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创世漫道因与嘉华信息合同纠纷事
宜，存在4个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创世漫道（不含分公司）共计有9个银行账户，除被冻结的
4个银行账户外，尚有多个其他银行账户可用于经营，不影响其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截至
2024年12月31日，中嘉博创的货币资金余额为55,184,731.89元，创世漫道被冻结资金占2024
年度合并货币资金余额的2.8683%。根据公司提供的数据，2024年1月至12月，创世漫道收入
及净利润较公司合并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占比分别为5.49%和-6.70%，公司目前资金
周转和日常经营活动未受到任何影响。

综上，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六）项规定的“主要银行账
号被冻结”的情形。

（七）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尤尼泰振青出具的

《2022年度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3]第 0295号）、《2023年度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4]第
0307号）、《2024年度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5]第 0273号）、《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尤尼泰
振青对《问询函》的回复意见、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及出具的说明，公司 2022年度、2023年
度、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但根据《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自报告期末起12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自报告期末起12个月内
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综上，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八）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八）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及出具的说明，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收到中国

证监会关于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司不存在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八）项规定的“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
款规定情形，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
目”的情形。

（九）关于《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最近三年审计报告，2022年至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分别为-79,121,434.44元、-125,297,099.89元、-35,433,429.94元，均为负值。据此，公司
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九）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
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的公司，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且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金额低于5000万元”的情形。

（十）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十）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尤尼泰振青对《问询函》的回复意见、公司相关公开披露信息

及出具的说明，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十）项规定的“投资者
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的情形。

综上，经查验公司提供的资料、相关公开披露信息、公司出具的说明，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ST中嘉 公告编号：2025-37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将于2025年6月3日停牌

一天，于2025年6月4日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6月4日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ST中嘉”变更

为“中嘉博创”，证券代码仍为“000889”，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
由5%变更为10%。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证券简称：由“ST中嘉”变更为“中嘉博创”
3、证券代码：无变动，仍为“000889”
4、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5年6月4日；
5、股票停复牌安排：股票交易将于2025年6月3日停牌一天，于2025年6月4日开市起复

牌；
6、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由5%变更为10%。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因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

定意见的《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尤振专审字[2022]第0225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8.1条“（四）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
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鉴证报告”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故
公司股票自2022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处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33)。

2023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
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4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度审计报告》。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7条第三款“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

完成，内部控制能有效运行，向本所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披露会计师
事务所对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尤振专审字[2024]第0109号）和《关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影响已消
除的专项审核报告》（尤振专审字[2024]第 0105号），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
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影响均已经消
除。

鉴于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所列股票交易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并满足第 9.8.7条规定的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条
件。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4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公
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
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
易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6）。

2025年 4月 15日，公司披露了《2024年度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5]第 0273号）和《2023
年审计报告中所涉事项影响已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尤振专审字[2025]第0059号），尤尼泰振
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3年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综上，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已全面满足申
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8.1条所列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亦无其他应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
事项。

四、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6月3日开市起停牌1天，并于2025年6月
4日开市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并恢复交易，证券简称将由“ST中嘉”变更为“中嘉博创”，证券代
码仍为“000889”。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
简称“《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二分之一以上
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根据《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
需经有权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经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
次可转债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参加会议或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浙江越盛集团有限公司
（二）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上午10:00
（三）会议召开地点：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东路28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及投票方式：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投票采取记名

方式表决。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通讯方式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若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债权登记日：2025年5月23日
（六）出席对象：1、截至2025年5月2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新港转债”（债券代码：111013）的债券持有人。上述本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本
次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新港转债”债
券持有人。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共计8名，代表未偿还且有表决权的

债券数量26,860张，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共计2,686,000元，占债权登记日本次未偿还面值总
金额的0.7291%。

本次会议由董事吴建红女士主持，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三、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新港转债”受托管理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20,36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

数的75.80%；反对票6,50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数
的 24.20%；弃权票 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新港转债”担保方式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20,36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

数的75.80%；反对票6,50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数
的 24.20%；弃权票 0张，占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0.00%。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

为：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募集说明书》《会议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5-031
转债代码：111013 转债简称：新港转债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新港转债”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图生物”）及全资子公司安图实
验仪器（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图仪器”）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河南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编号

1

2

3

产品名称

巨细胞病毒 IgM抗体
检测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

卡马西平检测试剂
盒（液相色谱-串联
质谱法）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型号：Au⁃toLumo S900、 Au⁃toLumo S920、 Au⁃toLumo S960、 Au⁃toLumo S980）

注册证编号

国 械 注 准20253400892
豫 械 注 准20252400400

豫 械 注 准20252220396

注 册 证
有效期

5年

5年

5年

适用范围 / 预期用途

本产品用于定性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
的巨细胞病毒 IgM抗体（CMV IgM）。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样本
中卡马西平的含量。

该产品采用基于辣根过氧化物酶和鲁
米诺的间接化学发光法，与配套检测
试剂共同使用，用于对来源于人体的
血清、血浆、全血、尿液、唾液、痰液、脑
脊液、肺泡灌洗液、拭子洗脱液、拭子
处理液、粪便样本中的被分析物进行
定性或定量检测，包括肿瘤相关抗原、
肝病、激素、感染性疾病、免疫功能、自
身抗体、蛋白质及多肽、心肌疾病、维
生素，氨基酸与血药浓度、变应原、肾
脏疾病、出凝血检查、其它酶类、其它
检验试验项目。

所 属 公
司

安 图 生
物

安 图 仪
器

二、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公告日，国内外同行业部分厂家已取

得上述部分类似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详情请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https://www.nmpa.
gov.cn）查阅。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菜单，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是对公司

现有检测产品的有效补充，可以逐步提高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

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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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为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人，原委派保荐代表人王国威先生和耿世哲先生负责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持续督导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止，因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

券对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仍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根据中信证券安排，其委派保荐代表人洪树勤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耿世哲先生负责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本次变更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王国威先

生和洪树勤先生。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3日

附件：洪树勤先生简历

洪树勤先生，现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曾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金富科技 IPO、信邦智能 IPO等 IPO项目，广电计量非公开发行、广

州浪奇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项目。洪树勤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

券行业自律组织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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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摘

要》已于2025年3月27日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为使投资
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将于 2025年 6月 4日（星期
三）下午16:00-17:30在同花顺路演平台举行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进入直播间
（https://board.10jqka.com.cn/rs/pc/detail?roadshowId=1010573）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或使用同
花顺手机炒股软件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路演直播间进行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陈龙、独立董事姚文英、财务总监叶春、董事会秘

书董爽。

为了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通过网络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5年 6月 3日（星期二）17:00前访问（https://board.10jqka.com.cn/fe/roadshow/questionCollec⁃
tion.html?id=1010573），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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